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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貧弱家庭孩童圓夢計畫  申請方案 

一、源起 

(一)不要讓貧弱與危機家庭的孩子沒有希望  

台灣目前有 24 萬個貧弱與危機的家庭，也就是 10 個家庭就有一個貧弱危

機的家庭。貧弱危機家庭的孩子，在學習成長過程中，往往因家庭的貧弱，生活

充滿孤單、鄙視、受虐與傷痛。在身心不斷受到傷害下，經常放棄學習，乃至放

棄了自己，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基於我們發自內心慈悲善良的本性，基於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權理念，

基於民主社會一個根本的價值—每一個人應有立足點的平等。我們應該幫助孩子

們，給予他們一個最基本，也是最卑微的希望。 

 

(二)許努力奮鬥的孩子一個未來  

許多貧弱危機家庭的孩子很有志氣、很肯努力進取，而且奮鬥不懈。我們

更應該幫助這些努力向上的貧弱孩子，許他們一個未來。 

此外，我們也應協助貧弱孩子早日找到自己的性向與興趣。我們會運用藝

術輔導與多元性向輔導等各種方法，來引導教育他們、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突破

貧困環境的束縛，活出自己的尊嚴與價值。 

 

(三)陪伴鼓勵並圓孩子一個夢想 

除了性向興趣輔導、教育輔導、撥款補助外，我們在全省各縣市會館還有

許多社工人員與專職人員，長期陪伴與鼓勵貧弱危機孩子。讓他們不再貧困恐

懼，讓他們不再沒有自信心與尊嚴。為他們帶來生活的希望，使他們一生願意努

力不懈，也可能圓滿他們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在這種情形下，貧弱危機的孩子們不但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與問題，而且

還能讓他們努力學習、正常成長、發揮所長。關心愛護他們，讓他們會心懷感恩。

成年之後，他們也會回饋貢獻社會，造福他人。 

 

(四)讓他們為國家社會發光發熱 

貧弱危機的孩子，可能擁有傑出專長，個性努力奮勉。但因貧困的環境，

無法研習發揮所長。本會訂有「傑出專長輔導計畫」，經詳細評審後，可以長期

協助輔導。使孩子發揮傑出的專長，造福人群，發光發熱，貢獻國家社會。 

 

2012 年貧弱家庭孩童圓夢計畫，輔導了愛唱歌的原住民女孩—安安、晴天

太鼓隊、吉他社、明志國小管樂團、金山國小舞蹈社、沙崙國小陶笛社、武漢國

小曲棍球隊、龜山國小獨輪車社、埔頂國小棒球社、跆拳道學習、武漢國中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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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平等國小巧宛然掌中劇團、田心國小生態攝影社、新生國小愛樂弦樂團、繪

本製作、二崙國小撥拉棒社、大南國小安靖分校皮影戲社、金竹國小藝術學堂、

圓潭國小獨輪車社、南和國小音樂社、…等。共輔導 1072 人、38,592 人次孩童。 

 

世界和平會邀請您一同響應與支持「2014 貧弱家庭孩童圓夢計畫」，因為您

的關心、陪伴與適時與適度的扶持，貧弱與危機家庭孩子學習與成長的路才能走

得更安穩。 

 

二、方案目標  

(一)協助有夢想卻經濟窘困的貧弱家庭孩童與社團，達成年度的階段性圓夢。 

(二)透過學校的協助與支持，鼓勵貧弱家庭的孩童與社團達成夢想，每校至多 2

名孩童或 2 個社團。 

(三)孩童能對自己的夢想實踐有具體的規劃，並認真負責地執行與完成。 

(四)孩童具有傑出專長，個性努力奮勉，但因家境因素無法研習發揮所長。提案

經本會社工委員會評審後，予以長期協助與輔導。 

 

三、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
社團
法人世界和平會 

 

四、計畫說明與執行內容 

(一)補助對象：全國國小、國中、高中。 

1.個人：家境貧弱但有進取心、勇於挑戰自我、力爭上游、奮鬥進取的學童。 

2.團體：資源缺乏的社團，該社團為許多資源缺乏孩子組成，提供孩子學習各

種才藝、文化、活動、運動等。 

(二)申請對象 

以學校或團體為單位來申請，協助學生報名，本計畫不開放學生個別申

請。 

(三)圓夢計畫（請填寫表格） 

1.學生基本資料 

包括姓名、年齡、學校、年級、家中經濟狀況等（如附件一）。若為社

團，則填寫社團基本資料，包括社團名稱、性質、成立宗旨、進行方式等。 

 

2.計畫內容 

學校或團體與孩子一同提案，討論孩子的興趣與夢想，是孩子很有意願

做，卻沒資源可做的事情，如學習、運動、音樂、美術、舞蹈…等，與和平

文化、慈善文化、優質文化、健康文化有關更佳。避免競技性、爭鬥性、激

烈性、非健康性等容易傷害身心的項目，擬定於 2014 年 2 月~11 月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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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可執行的圓夢計畫。內容需具體、可執行，可以解決孩子現階段遭遇到

的困難，且對孩子的身心發展與未來有正面助益。 

孩子需說出自己的夢想，也需說出喜歡那個夢想的原因。同時 校方必

須在孩子追求夢想的過程中，持續指導與關懷，同時協助保管與運用補助經

費。 

 

計畫概述如下（如附件二）： 

(1)孩童或社團的夢想簡介（以故事方式呈現，需提及孩子或社團現今資源缺

乏狀況、孩子或社團如何克服資源不足的問題） 

(2)夢想目的 

(3)夢想的重要性與永續性 

(4)夢想可執行性 

(5)夢想對孩子身心發展的助益 

(6)實踐夢想能力（孩童或社團目前是否具備能力？） 

(7)計畫時程 

(8)成果展（呈現方式與預期時間） 

(9)預計所需經費 

 

(四)申請方式 

1.申請時間：2013 年 11 月 29 日（含當日）前。 

2.繳交方式：完成圓夢計畫（含基本資料與計畫概述，可上活動網頁下載表

格），同時 e-mail 與郵寄繳交，兩種方式皆需完成。請 e-mail 至 dreams@ 

worldpeace.org.tw，再郵寄至「32084 桃園縣中壢市普義路 175 號 2 樓，『世

界和平會 社工委員會圓夢計畫組』收」，並請於寄出後電洽(03)316-3336 確

認。 

 

(五)圓夢經費 

依實際計畫審查決定補助經費，每人至多 5 萬元、每社團至多 10 萬元。

「傑出專長輔導計畫」經費另外審核，不在此限。 

 

(六)評審流程 

1.資格審 

對申請者的資料內容進行審核。若申請者不符合報名相關規定，則視為資格

不合，主辦單位將不進行評選。  

■「資格不合者」定義 ■ 

(1)不符合申請資格者。（如：非國小、國中與高中的家境貧弱學生） 

(2)所填寫資料，經查證不符合事實者。 

(3)表格填寫不齊全者。 

(4)未如期於 2013 年 11 月 29 日前繳交資料者。 

 

 



 4 

2.複審（2014 年 1 月 3 日前完成） 

由主辦單位根據評審標準，對申請者的圓夢計畫進行審核。 

3.公告 

評審結果預計於 2014 年 1 月 31 日公告於本會官網，合格者另以公文通知。 

 

(七)評審標準 

1.正面性：40% 

(1)對於孩子所面臨問題可提出解決方案。 

(2)可幫助孩子五育成長。 

(3)對孩子身心發展有正面助益。 

(4)具有和平文化、慈善文化、優質文化、健康文化的意涵。 

(5)避免競技性、爭鬥性、激烈性、非健康性等容易傷害身心的項目。 

2.前瞻性：30% 

(1)夢想具有創意。 

(2)發展具有永續性。 

3.可執行性：30%  

2014 年 11 月 29 日前是否可展現夢想執行的初步成果。 

 

(八)評核 

本會社工員於計畫期間，到校與團體進行期中與期末訪視。本會將於訪

視時間兩周前通知。一年評核 2 次，包含期中、期末評核。 

 

(九)撥款 

學校成立專戶或為學生成立專戶。撥款時間分為 3 次，分別在 2 月圓夢

執行前、期中評核、期末評核後三次撥款。若期中評核發現孩童或社團未依

圓夢計畫執行，或將補助經費挪作非圓夢過程的用途，將取消撥款與日後申

請資格，並追回已補助的經費。 

 

(十)成果展示 

受資助者皆需辦理公開活動，展示計畫成果。歡迎邀請本會參與成果展

活動。 

 

(十一)結案與核銷 

於計畫結束後，繳交核銷單據與成果報告。2014 年 11 月 30 日執行完畢

後，必須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核銷作業，需繳交下列資料： 

1.經費花用單據 

發票需開立本會統編：18494032，若為收據需加上本會抬頭：社團法人世界

和平會。 

2.成果報告 

請依主辦單位固定格式繳交成果報告(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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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注意事項 

1.凡本計畫的申請者，即視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其圓夢計畫內容，且同意

在不涉及孩童隱私權的前提下(個人與家人姓名、相貌,)，參與主辦單位安排

的媒體宣傳規畫，如媒體專訪、廣編報導等。 

2.所有申請文件不論得獎與否，恕不退件。 

 

(十三)責任義務 

1.申請通過者於一年內，有義務定期配合主辦單位說明計畫進度，若無法配

合，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補助，並追回已補助的獎金費用。 

2.所獲的補助經費需全額使用於圓夢計畫中，不得挪為他用。 

3.在執行圓夢計畫時，應考量孩童安全，避免危險與意外傷害情事發生。同時

應與本人親屬、繼承人或相關的第三人簽訂「同意書」，不得對本會提出任

何告訴或民事求償。 

4.受資助者需簽訂記載上述事項的同意書，以保障雙方權益、規範雙方義務與

責任。 

 

※資料下載請洽本會官網 http://www.worldpeace.org.tw→『最新消息』→『【全

國】「2014 貧弱家庭孩童圓夢計畫」開始申請！！』下載申請辦法與申請表格。 

 

 

五、聯絡方式 
社團

法人世界和平會 

聯絡人：許庭榕 社工員 

電話：03-461-7077#210 

傳真：03-433-3377 

社工委員會圓夢計畫組：32084 桃園縣中壢市普義路 175 號 2 樓 

E-mail：dreams@worldpeace.org.tw 

 

 

社工委員會總幹事 鄧湘樺 社工督導‧副總幹事 林家嘉 社工員 

電話：03-316-3336‧02-2266-3790 

總會：103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2 段 196 號 2 樓．6 樓 

 

mailto:dream@worldpeace.org.tw

